
第四章

中央与地方关系如何演进：
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含义

张永生

引　　言

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中国的政府间关系也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

中。这种关系如何演进，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

来，分权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但是，分权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央政府对地方

政府控制能力的削弱。从财政的角度而言，分权涉及三个概念：一是支出责

任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二是自有收入 （ｏｗｎ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ｖｅｎｕｅ），三是

政府间转移支付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ｓ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ｙｍｅｎｔｓ）。对每一级政府

而言，三者间的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图 ４－１　事权与财权之间的关系

如果分权意味着下级政府自有收入提高 （或税收自主权提高）的话，

则它会带来转移支付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上级政府的控制力会随着下级

政府财政能力的提高而弱化。如果分权是指支出责任的下放，则它既可以通

过提高转移支付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提高下级政府的自有收入或税收自主权

来实现。在前一种情况下，上级政府的控制能力随着分权而提高，而在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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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下级政府的控制能力随着分权而得到提高。可见，不同的分权形

式对不同层级的政府的控制能力有着不同的影响。

在分权过程中，属地原则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原则，即公共服务应

由距离居民最近的地方政府来提供，除非该服务由更高层级的政府来提

供更有效率。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应有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但是，事实

上，在大多数国家，上级政府往往控制着辖区内的大部分财政资源。世

界范围内的分权运动更多地表现在支出方面，而在收入方面，则呈现相

反的变化趋势，即支出的分权化和收入的集权化。下级政府自有收入和

支出责任之间的差额，则由转移支付来填补。这就导致了所谓的 “纵向

财政不平衡”，即下级政府在财政上很大程度地依赖上级政府。这样，通

过转移支付的扩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反而进一步提高，

而不是削弱。

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国家，包括那些推崇民主和地方自治的西方国家，

在财政制度的设计上会出现这样一种集权的安排？传统的解释是，由于跨

区域公共设施产生的外部性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溢出效应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以及地

区财政均等化 （ｆｉｓｃａｌ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等的需要，上级政府必须掌握大部分财

政资源 （比如，Ｏａｔｅｓ，１９７２；Ｓｅａｂｒｉｇｈｔ，１９９６）。但是，这些理论不能完

全解释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央 （联邦）政府需要控制全国主要财政

收入的原因。首先，如果是出于跨地区公共工程产生的外部性的考虑的

话，那么很多问题通过地区间的协商机制就可以解决，不一定都非要通过

中央 （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和直接投资来解决。实际上，中央政府用

国家财政来投资兴建某些跨地区的公共工程同样会产生新的外部性，因为

即使不从该工程中受益的地区实际上也要为其支付税收。其次，在一些地

区发展十分均衡的发达国家，中央政府照样控制着大部分财力。如果仅仅

是出于地区财政均等化的需要，则中央政府似乎没有必要集中如此大的财

力。

因此，西方国家财政制度设计背后一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财政关系只

是政府间关系的维度之一。目前很多讨论财政关系的文献，更多的都是就财

政论财政，而忽略其他维度，比如人事的维度。本章旨在提供一个新的政府

间关系分析框架，并揭示其对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演进的含义。在

接下来的第二节里，我们对政府间关系的文献进行简要回顾，并提供一个新

的政府间关系分析框架。随后的第三节则讨论中国当前的政府间关系及其如

何演进。最后一部分是简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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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关系：简要的文献回顾

从纵向财政不平衡的角度看，政府间关系有三条大的研究线索。第一种

是经典的财政理论 （比如，Ｔｉｅｂｏｕｔ，１９５６；Ｍａｓｇｒａｖｅ，１９５９；Ｏａｔｅｓ，１９７２）。

它们用政府的三大职能，即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公平和经济稳定来解释中央

财政占主导的现象。这种理论更多的只是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不能回

答为什么一定会出现纵向财政不平衡。看起来，似乎中央无论是控制全国主

要财政资源还是少数财政资源的情形都是可能的。这影响了其解释力。

第二种理论思路同税收的可持续性和税收最大化相关，它将政府间纵向

财政不平衡看做是现有经济结构和税收结构下实现税收最大化的结果。一些

强调激励机制、受益人原则、财政自主权、问责制、信息问题、税收流动

性、税收竞争、税收成本、溢出效应等的理论，都可以归于这一理论框架下

（比如，Ｂｒｅｔｏｎ，１９９６；Ｋｉｎｇ，１９８４；Ｓｃｏｔｔ，１９５２；Ｈｉｃｋｓ，１９７８；Ｃｏｕｒａｎｔ，

Ｇｒａｍｌｉｃｈ和 Ｒｕｂｉｎｆｅｌｄ，１９７９；Ｂｏａｄｗａｙ和 Ｔｒｅｍｂｌａｙ，２００５）。这就是说，政

府间纵向财政不平衡是为了最大化国家的总税收。如果改变这种状况的话，

则不仅一个国家总的税收会下降，而且会出现税源在不同地区的转移，或者

增加税收成本等问题。这里隐含的前提是，这种纵向财政不平衡是由一个全

能的计划者为了保证税收最大化和可持续而设计的。并且，在纵向财政不平

衡格局的形成上，这些理论往往相互冲突，即有些理论强调分权的好处，而

有些则强调集权的好处。

第三种理论是宪政经济学的思路。从宪政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财政问题

实际上又有三种不同的分支。其一是强调分权。以布坎南为代表的经济学

家，从内生公共产品的思路来内生政府职能，并对政府持强烈的不信任态

度，认为只要是市场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政府就不必干预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１９６５；Ｂｒｅｎｎａｎ和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１９８０）。根据这种思路，他们自然对中央政府

控制大部分财政收入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来解决地方政府财政不平衡的

做法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因而主张地方财政分权。其二是以汉密尔顿为代表

的联邦主义者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Ｍａｄｉｓｏｎ和 Ｊａｙ，１７８７）。他们更多地强调中央政

府集权的好处。在汉密尔顿时代，美国联邦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是在邦联的基

础上成立全国性的联邦政府。尽管他们当时不仅没有明确要求中央财政占全

国财政收入的主体，反而还信誓旦旦地声称要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但他们

的基本思想却是强调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联邦政府的好处。我们可以将其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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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为强调中央集权的财政思路。其三是以温格斯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

（Ｄｅｆｉｇｕｒｅｉｒｅｄｏ和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２００５），他们提出了所谓联邦

悖论，强调中央与地方相互制衡对于一个联邦 （或国家）自我执行的重要

性。他们强调，一个联邦 （或国家）如果要自我执行，就要解决所谓的联

邦悖论问题，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必须形成有效的制衡关系。如果中

央政府过于强大，则地方政府的利益就会受到侵犯；如果地方政府过于强

大，则中央政府的利益就会受到侵犯。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带来危机，从而

导致联邦的解体。一个具有自我执行功能的联邦，正是在一次次的危机冲击

（ｃｒｉｓｉｓｓｈｏｃｋ）下最终形成的。这种强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制衡的观

点，同经济学强调一般均衡的概念相吻合。

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张永生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在温格斯特等人联邦悖论的基础上，用

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对上述三种宪政经济学的思路进行了调和。他进一步将政

府控制权分解为两个维度或变量，即人事控制权和财政控制权。一个国家或

联邦能否持续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或自我执行 （ｓｅｌｆｅｎｆｏｒｃｉｎｇ），取决于中央和地

方政府在控制力上的博弈能否取得平衡。比如，在一个有选举的民主国家，

联邦或中央政府无法任命州的官员。此时，一种旨在提高联邦政府或中央政

府对地方政府控制力的制度安排就成为必需。财政转移支付就成为联邦或中

央政府影响地方政府的一种手段。纵向财政不平衡和转移支付可以视为一种

人质机制 （ｈｏｓｔａｇ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由于下级政府在财政上不得不依赖于上级

政府，上级政府因而就能通过转移支付对下级政府施加影响。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在大多数国家，中央政府控制着全国大部分的财政资源，以及为什么

上级政府控制着其辖区内的大部分财政资源。

由于人事和财政维度均可以是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这两个变量在上

下级政府之间就可以组合成四种最基本的结构。他们可以涵盖世界上所有

类型的政府间关系 （见表 ４－１）。如果一种结构是不平衡的结构，则这种

纵向政府间关系就不可能持久。此时，危机冲击就成为关键，它会促使不

稳定的结构走向稳定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２００５）。纵向平衡可以经由人事和财政的

双向安排来实现。但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仅有纵向平衡仍然不足以取

得好的经济绩效。政府和市场间的横向平衡也必须同时建立起来。正如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１９６５），Ｂｒｅｎｎａｎ和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１９８０），Ｎｏｒｔｈ（１９８７），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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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ｔｈ和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８９）指出的，这需要通过宪政制度来实现对政府权力
的制衡。

表 ４－１　不同类型的政府间关系

人事的配置 财政资源配置 例子 结果

结
构
一

Ⅰ法治完善 ↑ ↓
欧美日等西方好的发达

市场经济
自我执行高效

Ⅱ法治不完善 ↑ ↓ 拉美等坏的市场经济 自我执行低效腐败

结构二 ↑ ↑ 欧盟、邦联、联合国 不稳定，整体效率不高

结构三 ↓ ↓ 苏联式体制 中央计划体制弊端

结构四 ↓ ↑
分税制前的中国、１９９７
年前的香港

效率较结构三有所提

高

　　注：“”表示 “由下至上”，“”表示 “由上至下”。比如，人事权 “”表示权力是由下
至上，即各地方政府官员由选举产生，不受上级控制； “”则表示各地方政府官员由上级控制。
财政权 “”表示上级控制主要财源；“”则表示下级控制主要财源。

在表４－１中，结构一表示自下而上的人事安排与自上而下的财政关系
的组合。在人事维度，地方政府有自主权 （虽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 “选

举”。自治也可以发生在封建或专制体制下），而上级政府控制着大部分的

财政资源，下级政府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绝大多

数的工业化国家可以归为结构一。这是一种可以自我执行 （ｓｅｌｆｅ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的结构。该结构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子结构，即有好的法治的结构一 （Ⅰ）
和无好的法治的结构一 （Ⅱ）。

结构二是一种弱中央且既不稳定也无效率的结构，正如美国的邦联，或

者早期的美国及澳大利亚联邦。

结构三是一种强中央的结构，正如苏联式国家。在这种结构下，中央政

府非常强大，不仅控制着全国的财政收入，而且控制官员的任免。正如

Ｄｅｆｉｇｕｒｅｉｒｅｄｏ和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２００５）指出的， “中央政府过于强大会对地方政
府产生机会主义行为”。长期而言，这种结构既不稳定也不可持续。

结构四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正如 １９９４年前执行财政联邦制度的中
国或１９９７年前的香港一样。某种程度上，这种结构建立起了一种纵向平衡
的政府间关系。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可以任免地方官员，地方政府并没有真

正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中央政府可以轻易地改变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安

排。

不同的结构对于防止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有不同的效果。政府机会主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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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两种：纵向和横向。纵向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指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机会

主义行为。政府间关系的制衡可以用来防止此类机会主义行为。横向的政府

机会主义行为是指市场上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需要通过对政府权力的横向

制衡来防止。

斯密 （Ｓｍｉｔｈ，１７７６）指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杨小凯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１）则发展了一个超边际分析框架来进一步发展斯密的思想。在其中，

分工的演进取决于交易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制度的改进会导致内生交易效率

的提高。根据诺斯 （Ｎｏｒｔｈ，１９８７），经济绩效取决于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导致

的内生交易费用的高低。他的这一思想可以进一步分为纵向和横向政府机会

主义行为。因此，一个持续和稳定且有经济发展的政府间关系结构一定是可

以将两类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最小化的结构。在上面的四种结构中，结构一是

迄今为止可以看到的最具有自我执行功能且内生交易费用最小的结构。结构

二和三从长期来看则不具有自我执行功能。结构四则不如结构一稳定。

此章的政府间关系分析框架，可以用来分析近 ２０年来世界范围的分权

运动。的确，很多国家的分权带来了效率的提高。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的

分权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根据现有的经验证据，既有好的分权例子，也有

不好 的 分 权 例 子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Ｖａｚｑｕｅｚ和 ＭｃＮａｂ，２００３；Ｆｉｓｍａｎ和 Ｇａｔｔｉ，

２００２）。研究表明，一些国家的分权改革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而另一些

国家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根据 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９），在拉美国家，按地方政府在

总公共开支中的份额来测度的所谓分权改革并没有带来高的地方政府财政赤

字；而根据 Ｆｏｒｎａｓａｒｉ，Ｗｅｂｂ和 Ｚｏｕ（２０００）以及 ＤｅＭｅｌｏ（２０００）的研究，

分权后地方政府开支和赤字的扩大往往导致中央政府开支和赤字的扩大，

从而带来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至于分权是否加剧腐败，也有各种不同的结

论。根据 Ｆｉｓｍａｎ和 Ｇａｔｔｉ（２０００）的研究，财政支出的分权化和腐败之间

存在着高度相关关系。如果只是简单地将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精英阶

层而没有相应的制度性改革，则腐败的机会可能会大大增加。但是，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２０００）的研究却显示，财政分权和腐败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Ｆａｇｕｅｔ和 Ｊｅａｎ（２００４）的研究显示，分权并没有加重腐败，反而使地方政

府更有责任。

那么，分权为什么在一些地方有效，而在一些地方却无效呢？我们的分

析框架可以对此进行解释。分权的有效性取决于政府权力是否在法治的框架

内得到有效的横向制衡，以及分权能否改进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制衡。具体

而言，分权在下列条件下有效。第一，政府必须是对辖区选民负责任的政府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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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且其权力在法治 （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的框架内受到有效制衡。这

样，当分权带来政府权力的纵向转移时，政府权力就不致被用来向市场寻

租。第二，如果是一个民主的政体，则分权不能改变中央 （或上级）控制

主要财政资源的格局，或者说不能改变上、下级政府在财政资源和人事上相

互制衡的格局。否则，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制衡关系就会被打破，地方政

府分权后就会出现对上级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稳定乃至

政权的有效运转。显然，表４－１中的结构一 （Ⅰ）就满足上述分权有效性

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在结构一 （Ⅰ）的框架内，分权程度越高，则效

率就越高；而在结构一 （Ⅱ）下就不一定。但是，如果结构一的框架内财

政过于分权，则会由结构一变成结构二，分权就会更多地带来下级政府的机

会主义行为。国家政权和宏观经济就难以自我稳定，国家甚至会成为一个松

散的自治体的联合。

Ｔｈｉｅｓｓｅｎ（２００３）的研究支持我们的结论。他对发达的 ＯＥＣＤ国家的

研究显示，当财政分权程度从一个低水平开始提高时，经济绩效会提高，

但在分权达到一定程度后如果继续分权，则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用我

们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就是分权如果导致结构一变成结构二则效果就会适

得其反。因此，在政治民主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无论财政如何分

权，都不会改变中央财政在国家财政中占主体的格局，下级政府必须依赖

于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一般来说，分权程度越高，财政转移支付的

规模也就越小。

该分析框架可以分析很多分权现象。这里举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例子。

美国自１７７６年独立以及１７８７年联邦政府成立以来，联邦政府与州政府

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即 “分权→集权→分权”。１７７６年美国独立

后，美国只是一个邦联国家，各州之上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政府。由于缺乏一

个全国性的政府，各州在关税、贸易、军事等方面的矛盾难以协调，美国面

临着战乱的危险。这就像表４－１中的结构二，不是一种均衡的结构，国家

难以自我稳定。因此，以汉密尔顿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为主的联邦党人极力主张建

立统一的联邦政府。在１７８７年的费城制宪大会后，联邦党人说服各州成立了

联邦政府，但此时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力量要远远大于联邦政府。也就是说，

尽管成立了联邦政府，但这个全国性的政府权力非常有限。具体表现为，联

邦政府除了不能控制各州和地方的人事外，财政力量也非常弱小。根据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Ｓｅｃｔｉｏｎ８的列举权力条款 （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ｅｄｐｏｗｅｒｓｃｌａｕｓｅ），对联邦政府的权

力进行列举。而且，由于担心联邦政府日后权力扩张，又通过了宪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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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即权利法案 （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ｓ），规定那些宪法未授予联邦政府也未禁止给

予州的权力归各州，即 “剩余权归各州”。大多数人当时都以为，这些宪法

条款足以保证对联邦政府权力的限制，从而保证联邦政府维持一个小政府。

但是，由于联邦政府太弱小而各州力量太强大，这种政府结构不会是一个稳

定和有效的结构。这种结构面临着 “要不解体，要不向稳定的结构一演变”

的问题。在２０世纪，美国全国性联邦政府的权力得到了显著增长，这种增

长并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美国国家稳定的内在要求。在过去的２０年，

美国也出现了所谓的分权化趋势。但实际上，美国的分权化并不像看起来那

样明显，而联邦对州的财政控制力则反而在增强。

因此，美国最初关于联邦与州之间关系的制度设计并不能形成均衡，而

历史上的一系列危机则为联邦提供了一个走向稳定均衡的契机。如果说美国

立国之初的宪政很大程度是人为设计的，那么现在联邦和州的关系则是一个

从结构二向结构一自发演进的结果，与当初的设计已经大为不同。目前所谓

的分权化，也只是在结构一的框架下进行，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结构二的框

架。

澳大利亚的情况与美国十分相似，联邦政府的权力也是一步步由弱到强

的 （Ｄｏｌｌｅｒｙ，２００２）。１９０１年１月１日，当６个自治的英国殖民地组成联邦

时，联邦政府只在一些国际事务，如国防、外贸和移民等方面有几项列举的

权力，其财政能力也非常弱小，而州政府则控制重要的公共服务，如教育、

健康、法律和秩序，而且拥有剩余权力 （Ｗａｔｔｓ，１９９９）。在这种情况下，人

们普遍认为，澳大利亚的宪法将保证各州的财政独立于联邦政府。但是，事

实并不是这样。

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初的状况就是表 ４－１中的结构二。这种结构是一

种不稳定的政府间结构，不具有自我执行的功能。它同样面临着 “要不就

解体，要不就演进到稳定的结构一”的问题。这种演变的动力，正是温格

斯特所说的 “危机冲击”。根据最初的宪法，联邦权力列举，剩余权归各

州。这属于弱中央强地方的结构二。此后，联邦政府权力一直不断提高，联

邦财力不断增强，而各州权力不断削弱。１９１５年，为了满足 “一战”的需

要，联邦政府开始征收个人收入税。１９４２年，为了筹措战争经费，联邦政

府对征收个人收入税有垄断权，其结果导致各州不得不依靠联邦政府的转移

支付，而联邦拨款的条件则取决于联邦政府认为是否妥当。通过转移支付，

联邦政府对州的控制权大大增加。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有

４５％为一般性拨款，但在过去的 ２０年，具体项目拨款的比重则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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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澳大利亚各州和很多经济学家一致努力扩大各州的财政自主权，但这种

努力始终收效甚微。

因此，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间的关系也是从不稳定的结构二向结

构一演变的过程。而演变的动力，则是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包括两次

世界大战以及大危机等。在结构一的条件下，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间的关系成

为一种具有自我执行功能的稳定关系。

中国政府间关系：过去与现状

中央和省级政府间关系

中国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在改革开放

前，中国的政府间关系类似结构三，即上级政府不仅控制下级政府的人事任

免，而且控制地方的财政。这种财政体制被称为 “统收统支”。改革开放

后，中国实现了 “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被国际学术界称为财政联邦

制 （ｆｉｓｃ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这种结构就是结构四，即中央政府控制下级政府官

员的任免，但不控制地方的财政，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多数。

这种结构是一种相对有效的结构，它能够较为有效地限制上级政府的机会主

义行为，从而激发下级政府的积极性 （Ｑｉａｎ和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Ｑｉａｎ和

Ｒ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８；Ｓｈｉｒｋ，１９９３）。但是，在此结构下，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明

显不足。比如，１９９３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总税收的比重仅为 ２２％

（见表４－２）。

由于中央政府缺少财政能力，在１９８０年代和１９９０年代早期，中央政府

曾两次向省里 “借钱”，且借而不还 （孙雷，２００４）。在 １９９４年实行分税制

前，中国既有中央向地方的专项财政补助，又有地方财政向中央财政的

“反向转移支付”。在财政方面，中国经常是 “中央依赖地方”，而不是像其

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样 “地方依赖中央”。这种情况就是表 ４－１中的结

构四。由于中央和地方分别掌握着地方的人事任免权和主要财政资源，这种

结构实际上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制衡，从而比缺乏上下

级相互制衡的结构三的集权制度更有效率。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可以随时改

变这种现状，这种制衡并不真正具有持久稳定的功能。因此，在经历了十余

年的财政联邦制度带来的中央财政窘境后，中央终于决定要摆脱这种财政上

的被动局面。１９９４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尽管用税种的形式规范中央和地

方的财政关系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改革的一个根本出发点，但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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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２　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比例

单位：％

年　份
收　　入 支　　出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１９７８ １５５ ８４５ ４７４ ５２６

１９８０ ２４５ ７５５ ５４３ ４５７

１９８５ ３８４ ６１６ ３９７ ６０３

１９９０ ３３８ ６６２ ３２６ ６７４

１９９１ ２９８ ７０２ ３２２ ６７８

１９９２ ２８１ ７１９ ３１３ ６８７

１９９３ ２２０ ７８０ ２８３ ７１７

１９９４ ５５７ ４４３ ３０３ ６９７

１９９５ ５２２ ４７８ ２９２ ７０８

１９９６ ４９４ ５０６ ２７１ ７２９

１９９７ ４８９ ５１１ ２７４ ７２６

１９９８ ４９５ ５０５ ２８９ ７１１

１９９９ ５１１ ４８９ ３１５ ６８５

２０００ ５２２ ４７８ ３４７ ６５３

２００１ ５２４ ４７６ ３０５ ６９５

２００２ ５５０ ４５０ ３０７ ６９３

２００３ ５４６ ４５４ ３０１ ６９９

２００４ ５４９ ４５１ ２７７ ７２３

２００５ ５２３ ４７７ ２５９ ７４１

２００６ ５２８ ４７２ ２４７ ７５３

２００７ ５４１ ４５９ ２３０ ７７０

２００８ ５３３ ４６７ ２１３ ７８７

　　资源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９》，中国统计出版社，第２６３页。

的动因却是中央财政自身难以为继。①

在分税制下，中央和地方按７５∶２５的比例分享作为主要税源的增值税。

这导致了中央税收的大幅增长。中央政府和省的关系从结构四跳到结构三。

在结构三，中央政府不仅控制主要省级官员的任免，而且通过转移支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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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孙雷 （２００４）的记载，１９９３年 ７月 ２３日，当时正值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召开，

时任副总理的朱基来到会场，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抛出警语：“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

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

了２０００年 （中央财政）就会垮台！”



着省里的大量财政收入，使得各省不得不在财政上严重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

付。中央政府控制的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税收的增量部分，而不

是对当时财政收入分配格局的重新分配。在分税制实行之际，中央和各省达

成一致，即分税制不改变各省当时的财政收入现状。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

快速增长且７５％的增值税归中央，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超过各省。这样，

大量的转移支付就成为中央政府影响各省的一个新的有力工具。

除了税收以外，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还来自于对央企的控制。根据国

资委的数据 （２００９），中央企业２００９年控制的资产总值达 １４６万亿元，相

当于中国 ＧＤＰ的４０％左右。这进一步地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的中央—省级政府间财政关系已与西方发达市

场经济国家趋同。中央政府控制着全国的大部分财政资源，而各省则很大程

度上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中国的结构三和西方国家的结构一的不同之处表

现在人事维度上。财政和人事维度上的双重 “自上而下”安排，大大强化

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因此，简单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制度安排而忽略

其背后的人事维度的区别，则可能会诱发纵向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

省—地方政府间关系

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是在中央与各省之间进行，而没有在省内进

行。在各省之内，所有地方政府的收入均严重依赖于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

根据我们２００４年的调查，在四川的一个县，来自省里的转移支付占其当年

财政支出的７１１％。在人事维度，上级政府提名县级主要官员。这种结构

是一种典型的结构三，即强的上级政府和弱地方政府。这种结构诱发两类政

府机会主义行为，且这两种机会主义行为会相互强化。

第一种是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纵向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在结构三的情

况下，由于上级政府既控制下级政府的人事任免，也控制地方的财政收入，

就会出现温格斯特所说的上级政府侵犯地方政府利益的情况，即将支出责任

尽量推给下级政府，而尽量保留财权，从而导致基层政府出现事权过大，财

权不足的情况。第二种是政府对市场的横向机会主义行为。在结构三的情况

下，由于上、下级政府间缺乏有效的制衡，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机会主义

行为就会导致下级政府财政困难，而在缺乏有效的横向权力制衡的情况下，

下级政府就会有动力和压力去向市场寻租，不得不通过各种形式来增加收

入，以缓解经费紧张的压力。比如乱收费、摊派，等等。

为了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不足的问题，一些人主张应提高地方政府

的税收自主权，以同其支出责任相匹配。但是，我们的分析框架表明，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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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安排均是下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级政府的财政转

移支付。因此，解决的方向不应是大幅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而是要

改革目前省内在人事和财政维度上的双重 “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以增

强下级政府讨价还价能力，并将转移支付制度公式化，以减少上级政府的机

会主义行为。这种变化可以通过发展基层民主来完成。如果地方官员可以直

接选举而非完全由上级任命，且转移支付能够被制度化，则省内就可以建立

起有效的纵向平衡的政府间关系。

中国政府间关系的未来的几种演进路径

中国的政府间关系正处于快速变革之中。有很多积极的变化正在影响着

这种关系的演进。比如，中国政府强调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层民

主和党内民主的广泛实践与发展，以及法治与公民社会的快速成长，等等。

中国政府间关系的演进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未来中国的

政府间关系将如何演进？以下四种情景均有可能。

第一种演进结果：结构三

这种情形是目前政府间关系的一种延续。在此结构下，中央不仅控制全

国主要财政收入，而且直接控制央企从而控制整个国家经济命脉，以及控制

税种和税率的决定权。在人事方面，中央控制主要地方领导人的任免。在一

省之内，省级政府同样控制下级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免及大部分财政资源。

这种结构看起来与计划经济时期有点类似，但本质的区别是引入了法制

（比如分税制）及市场经济。在结构三，中央政府有很强的财政能力和权威

来有效地实现所谓 “国家意志”，并推动全国性的改革和发展，比如社会保

险、教育和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正如前面讨论的，长期而言，结构三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结构。它

会诱发两类政府机会主义行为。要维持这种结构的社会成本和压力均非常之

大。目前的很多社会经济问题，比如群体性冲突、上访、农民问题、巨额地

方债、市场扭曲及腐败等，均是两类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没有基层民

主的发展及通过宪政制度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制衡，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酿成

社会危机。为避免可能的社会经济危机并建立和谐社会，一种有效的可持续

的政府间关系必须要建立起来。

第二种演进结果：结构一 （Ⅰ），即好的市场经济

从已有的国际经验看，这种结构可能是最稳定和可持续的一种结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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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一个稳定的纵向结构，也具备有效的对政府制衡的机制。中国具备了

向这种结构演进的一些有利条件。

在两个纵向的维度上，中国中央和省级层面的财政关系已同结构一 （Ⅰ）

相同。不同的是，在人事维度上，中国目前的结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结构。

虽然基层民主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但它们还处于相当早期阶段。基层直

选会发展到哪一层级，以及何时才能发展到该层级，现在都没有明晰的答

案。

在横向关系上，中国需要通过完善法治，在各级政府层面建立起有效的

权力制衡机制，以保障市场能够有效地运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随

着公民社会和自由程度的不断提高，完善的法治和民主最终会在中国建立起

来。

第三种演进结果：结构一 （Ⅱ），即坏的市场经济

这种结构就是通常说的拉美式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就

是对政府权力缺乏有效的横向制衡。政府将经济发展作为向市场寻租的人

质。中国目前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这个转轨过程中，由于法治

未能充分建立，权力同市场结合产生的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因此，如果缺少

法治的条件，则民主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在这种结构下，分

权在带来经济效率提高的同时，还会带来腐败、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中央政

令不通等消极后果。而且，这种条件下建立的所谓财政转移支付公式，很有

可能会异化为上级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保障。转移支付公式的调整也不

会是一个帕累托效率改进的过程。因此，结构一 （Ⅱ）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中国应该尽量避免。

从政府间纵向关系来看，这种结构看起来可持续，但不是一种有利于经

济发展的结构。这种结构就是所谓坏市场经济的例子。这种结构虽然有民

主，但良好的法治未能建立，法律将利益集团的利益制度化。这会导致横向

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盛行 （Ｌｉｕ和 Ｙａｎｇ，２００１）。

现在，利益集团 （而不是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中国深化经济和政治改

革的主要障碍。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严重。法律将利益集团的特权固化，

市场则很大程度上被扭曲。如果这种情形不加以改变，则中国有可能会演

进到这种结构。如果宪政制度不能充分建立和完善，自由不能被保障，则

民主并不足以消除腐败和利益集团的特权，因为横向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

会盛行。这会导致经济停滞和社会不公。因此，这种结构是中国应该极力

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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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演进结果：结构三 （中央—省） ＋结构一 （省—县—乡）

这是一种混合的结构。不同层级的政府有着不同的关系。在中央和省级

层面，其关系类似结构三，而省级和地方关系则类似结构一。这种结构看起

来最有可能在中国发生。

由于中央和省级关系已经是结构三，中国要演进到这种混合的结构只需

要两步：一是基层民主从乡镇发展到县级。二是省内财政关系也通过分税制

来制度化。如果这些能够实现，则在每个省之内，纵向的政府间关系就成为

结构一。中央和省级层面的纵向的关系，则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但是，通

过完善法治，对政府横向的制衡机制却可以有效地建立起来。这会大大减少

两类政府机会主义行为。

这种混合结构意味着，中国有可能基于其 ５０００年历史、传统、文化和

庞大人口的国情，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政府间关系。这种混合结构还为中央与

省级关系进一步调整留下了余地。一旦条件成熟且确有必要，这种关系可以

从结构三向结构一转变。这种混合结构同中国过去 ３０年渐进式的改革道路

相一致。在这种混合结构中，如何避免纵向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是一个大的挑

战。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和最高领导人的能力和操守。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章讨论了一个新的分析政府间关系的分析框架。一个国家要实现可持

续发展，取决于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控制力能否得到平衡，以防止政府间的机

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在财政和人事维度上的不同安排，对于扼制政府机会主

义有不同的效果，从而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在民主国家，

财政转移支付可以视为联邦或中央政府影响地方政府的一种人质。同样重要

的是，要通过法治和民主来建立起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从而防止横向政府

机会主义行为。经济绩效则取决于两类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费

用的高低。

就财政关系而言，中国的中央—省级层面已经非常接近于西方发达市场

经济国家。中央政府控制着全国主要的财政资源，而各省则在财政上较大程

度地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关键不同在于

人事的维度。在中国，人事和财政的双重 “自上而下”的安排导致了一个

非常强的中央政府。如何既发挥这种制度安排的优势又避免这种结构下可能

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就成为一个主要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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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中国未来政府间关系的演进的四种可能的情景作了分析。这四种

情景分别是：第一种是结构三，即现有政府间关系的延续。第二种是有良好

的法治的结构一，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结构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稳定

的结构。第三种是没有良好法治的结构一，类似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这是

一种中国应尽量避免的情景。第四种是一种结构一和结构三的混合结构。中

央和省级关系为结构一，而省内则为结构三。随着中国基层民主的快速发

展，这种混合结构看起来最有可能在中国出现。该结构还为中国今后的进一

步演进提供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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